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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试卷是教学过程重要档案材料，是评价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键依据。为规范试卷批阅行为，保证阅卷公正、准确、规范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全校所有课程考试、考查试卷的批阅、核分、订正与归档工作。
第二章 阅卷原则
第三条 阅卷应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准确、规范原则，严格依据标准答案与评分标准执行，严禁随意判分、错判、漏判、送分、乱扣分。
第四条 同一门课程应统一评分标准，有条件的教学单位可组织集体阅卷、流水作业。
第三章 阅卷基本要求
第五条 阅卷一律使用红色签字笔或红色圆珠笔，不得使用其他颜色。
第六条 保持试卷整洁，不得书写与阅卷无关的字迹。
第四章 评分与记分规则
第七条 试卷实行正分制，只记得分，不记扣分；完全错误或未答的记“0”。
第八条 小题得分标注在小题号前，并用圆圈圈定；大题得分填写在题首得分栏，卷首总分准确汇总。
第九条 成绩统计须准确无误，小题得分累加等于大题得分，大题得分累加等于总分。成绩出现小数时，按四舍五入取整。
第十条 阅卷须对得分点进行标注，主观题应标明得分依据，确保给分有据、扣分有理。
第五章 阅卷标记与订正
第十一条 客观题正确打“√”，错误打“×”；主观题按评分点给分，标记清晰、工整可辨。
第十二条 卷面成绩原则上不得涂改。确需更正的，应由阅卷教师在原分数上划横线更正，填写正确分数，并在更正处签字确认。
第十三条 试卷批阅完成后，各教学单位须组织复核，发现错误及时更正，相关人员在更正处签字。
第六章 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广州软件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